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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3应试版)》内容简介：法条注释：重视基础知识的扎实，对重点
法条所规范的基本问题进行阐释，突出基础学习。
理论关联：重视法学理论、背景知识与法条规范的关联，对重要理论常识予以精辟讲解，将民法理论
与实际立法相联系。
考点提示：重视法条中的细枝末节，将容易混淆、忽视的知识点提炼出来，为整个知识体系查漏补缺
。
应试指导：重视易混知识点击学习难点的辨析，将这些内容予以总结、分类，便于轻松应对考试。
真题自测：重视司法考试与日常教学的关联，以历年司考真题作为验收学习成果的手段，并辅之以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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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对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的修正应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专门协定 本联盟国家同意，在与本公约的规定下相抵触的范围内，保留有相互间分别签订
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专门协定的权利。
 第二十条 本联盟国家的批准或加入；生效 （1）（a）本联盟国家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者，可以批准
本议定书，未签字者可以加入本议定书。
批准书和加入书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b）本联盟国家可以在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中声明其批准或加入不适用于： （ⅰ）第一条至第十二条
，或 （ⅱ）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c）本联盟国家根据（b）项的规定使其批准或加入的效力不适用于该项所述的两组条文之一者，可
以随时声明将其批准或加入的效力扩大到该组条文。
该项声明书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2）（a）第一条至第十二条，对于最早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而未作上述第（1）款（b）项第（ⅰ）
目所允许的声明的本联盟十个国家，在递交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后，发生效力。
 （b）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对于最早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而未作上述第（1）款（b）项第（ⅱ）目
所允许的声明的本联盟十个国家，在递交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后，发生效力。
 （c）以第（1）款（h）项第（ⅰ）目和第（ⅱ）目所述的两组条文按照（a）项和（b）项的规定每
一组开始生效为条件，除第（1）款（b）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第一条至第十七条，对于（a）
项和（b）项所述的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以外的、或按第（1）款（c）项递交声明的任何国家以
外的本联盟任何国家，在总干事就该项递交发出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发生效力，除非所递交的批准
书、加入书或声明已经指定以后的日期。
在后一情况下，本议定书对该国应在其指定的日期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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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3应试版)》编辑推荐：法条注释、理论关联、应试指导、真题自
测样样齐全；日常教学、期末考试、司法考试、考研预备般般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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